
北京交通大学离退休教职工大病帮扶基金资助申请表
 2025 年度
	姓名
	
	工资号
	
	年龄
	
	联系方式
	

	困 难 情 况
	温馨提示：填表前请先阅读本页背面的填表须知
本栏目填写的主要内容：诊断证明（复印件）、治疗情况、费用及自费额度、家庭经济情况等（可附页），以上材料如全部交校医院报销，可不提供，自费金额以校医院审核为准：
住院自费：﹏﹏﹏﹏元；附单据﹏﹏﹏张
门诊自费：﹏﹏﹏﹏元；附单据﹏﹏﹏张
其它自费：﹏﹏﹏﹏元；附单据﹏﹏﹏张
自己负担部分合计：﹏﹏﹏元
本人月工资收入：  ﹏﹏﹏元
病症（简单描述）：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资助金额（元）
	

	基金管理委员会
审议意见
	
签字：
日期：



填 表 须 知

一、离退休教职工大病帮扶基金资助申请条件
因患重大疾病或伤病导致经济特别困难、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我校在册离退休教职工：
1.恶性肿瘤重症患者；
2.心脑血管病重症患者；
3.其他重大疾病或伤病患者。
二、本年度离退休教职工大病帮扶基金资助标准
大病帮扶基金资助额度一般不高于申请人患重大疾病就诊自费金额的20%，且每人每次资助额不超过2万元。若申请资助额度超出当年拨款额度，则按照拨款额度相应调整资助额度的比例。
三、本年度离退休教职工大病帮扶基金资助申请及审议
1.原则上由申请人或其委托人填写申请表，提交诊断证明、相关单据等（具体要求详见医疗费用单据及证明材料粘贴单）；
2.大病帮扶基金资助按自然年申请及发放。医疗费用单据及证明材料的有效期为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诊断证明原则上须由三级医院出具；
3.每人每年度限申请1次；
4.提交2025年度大病帮扶基金资助申请材料的时间为2026年4月1日至4月30日工作时间，提交地点为离退休工作处313办公室；
5.召开离退休教职工大病帮扶基金管理委员会会议，集体审议决定大病帮扶基金资助事宜，并将结果以适当形式公布。

                                          
申请人姓名：
医疗费用单据及证明材料粘贴单
（请将医疗费用单据及证明材料粘贴于本虚线框内，不够请自行附页）

















